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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再资源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份协议转让给

其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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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中再资环 指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让

方、黑龙江中再生 
指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再生 指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黑龙江中再生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

69,229,20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4.99%）转让给中再生 

供销集团 指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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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外经路 5号 

（三）法定代表人：郭伟 

（四）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692630512F 

（六）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七）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24 日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

资源 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日用百 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有色金

属压延 加工；汽车零配件批发；柜台、摊位出租；物业管理；机械

设备租 赁；环保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

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6.67% 6,800 

2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36.67% 4,400 

3 大庆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33% 400 

4 佳木斯市供销企业总公司 1.67% 200 

5 齐齐哈尔市供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7% 200 

 合计 100% 12,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792009206082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709428302640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05387522427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52205264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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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生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供销集团是中再生的控

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郭伟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黑龙江 否 

2 杨宏伟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黑龙江 否 

3 白铁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陈文宏 女 董事 中国 江苏 否 

5 周延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52e4a75edce0658e548f78421e65d5ab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6a04665ed1c4427583ee4df6a83b3012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421ea8913727680a9f0f68c34f8c95ff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42a557d034e2f4cc9306fa1458633d04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5e8ef10446accc4ceb8d52b25af8fe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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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转让

上市公司股份。  

二、未来 12月内增加或减持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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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99,355,457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1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30,126,257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

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再生，实际控制人为

供销集团，上市公司股东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华清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中再生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银晟资本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供销集团全资子公司供销集

团慧农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农资本）的全资子公司，供

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供销集团和慧农资本共同

出资、慧农资本控股的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变化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协议转让完成前 本次变动情况 协议转让完成后 

股数 
占总股

数比例 
股数 

占总股

数比例 
股数 

占总股

数比例 

1 中再生                                                                                                          358,891,083 25.84% 69,229,200 4.99% 428,120,283 30.83% 

2 
中再资源再生

开发有限公司                                                                                                           
104,667,052 7.54% 0 0 104,667,052 7.54% 

3 黑龙江中再生                                                                                                 99,355,457 7.15% -69,229,200 4.99% 30,126,257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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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华清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62,549,685 4.50% 0 0 62,549,685 4.50% 

5 
中再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53,394,635 3.85% 0 0 53,394,635 3.85% 

6 

银晟资本（天

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7,556,325 0.54% 0 0 7,556,325 0.54% 

7 

供销集团北京

鑫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6,270,216 0.45% 0 0 6,270,216 0.45% 

  合计 692,684,453 49.88% 0 0 692,684,453 49.88%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中再生于 2023年 7月 18日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 69,229,200 股、占上市公司

目前总股本 4.99%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 4.32 元/股转让给中再

生，转让价款总额为 299,070,144 元。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黑龙江中再生 

受让方：中再生 

1.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中再资环 6922.92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以下称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  

2.经交易双方协商确认，本次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格为

4.32 元/股（即协议签署之日前一工作日 7 月 1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转让价款总额为 299,070,144 元。 

3.在协议签署并生效的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出让方指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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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支付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4.标的股份转让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之

日（以下称股份交割日），即视为出让方完成对标的股份的过户义务。 

自股份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持有标的股份，享有标的股份对应的一 

切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5.在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双方为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所产 

生的各项税费由交易双方各自分别承担。 

6.协议签订后，标的股份被法院或其他有权机构冻结、查封或 

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且自该等强制措施采取之日起满 5 个工作日的， 

受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7.双方同意，如协议签署日起（含签署日）的 30 个工作日内 

（为避免歧义，含第 30 个工作日），仍未能就所涉标的股份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的，除各方协商一致 

继续履行协议外，协议自动终止。本协议根据本条的约定终止的，

双方互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本协议终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第三条下甲方已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无息退还甲

方。惟各方应尽快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撤销本次股份转让并使其恢

复到本协议签署前的状态，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或促使签署合理、必

要或适当的进一步文件，及采取或促使采取合理、必要或适当的进

一步心动，取得与撤销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政府机关及上交所、中

证登的同意、豁免、批准、命令、许可、授权、登记和备案等。 

8.出让方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

见后 10 日内，应当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

登记。出让方未按期办理登记手续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受让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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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交易对价总金额 0.2%的延期违约金。延期超过 30目的，受让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出让方承担因此给受让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拟发生权益变动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披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9,355,45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7.15%，信披义务人已将该股份中

30,126,257 股质押给中再生，质押登记日为 2023 年 9 月 22 日，其余

69,229,200 股不存在质押、限售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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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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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它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

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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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伟 

 

 

2023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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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查阅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中心 B

座 8 层中再资环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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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东郊 

股票简称 中再资环 股票代码 600217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外经

路 5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A 股 

持股数量：99,355,457 股 

持股比例：7.15%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         

变动数量：69,229,200 股       

变动比例：4.99% 

变动后持股数量：30,126,257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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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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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伟 

 

日期：2023年 11月 10日 

 

 


